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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代號：32780  

類 科： 商業行政  

科 目： 公司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

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從餐飲學校畢業之甲、乙、丙三位好友相約一同創業，每人各出資15萬元投

資籌組設立「A餐飲有限公司」（簡稱A公司），而三人約定，在公司未來

成立後將由甲擔任董事。公司在籌設時，甲以A公司名義和房東戊訂立租賃

契約，承租台北市長春路×號一樓房屋，以作為公司設立時及將來成立後之

辦公場所。而為了籌設公司，已有三萬元之各項費用應支付（如水、電、電

話費、影印費、車馬費等），惟A公司後來因故未能登記成立。試附理由回

答下列問題：  

上述租賃契約應由何人負責？（13分）  

籌設公司所產生之三萬元費用應由何人負責？（12分） 

 

思考方向 

本題有陷阱！！絕大多數考生看到題目一定馬上想到公司法150

條，發起人於公司不能設立時之連帶責任，但是該條文是規定在股份有

限公司，本題題目是有限公司，而有限公司並無準用150條之規定，因此

本題如果大膽以公司法150條作為解題，那下場一定是大吃一驚！！ 

 

涉及法條 

公司法150條；民法680、5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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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於公司不能設立時之責任 

公司法第 150 條：「公司不能成立時，發起人關於公司設立所為之

行為，及設立所需之費用，均應負連帶責任，其因冒濫經裁減者亦同。」

然而本條例法規範在股份有限公司，本題題目所指為「有限公司，從公

司法有限公司之章節或公司法150條之規定均未見本條有準用於有限公

司之規定。 

 

本題解析 

該租賃契約應由甲單獨負責 

因為該租賃契約以甲個人名義所簽訂，且有限公司並無發起人於公司無

法設立之相關責任規範，因此應由甲單獨負責 

籌設公司所產生之三萬元費用應由何人負責？ 

由於此時公司尚未設立，因此必須以民法合夥之概念予以解決，依據民

法 680條準用委任 537-546條之規定處理。 

民法第 680 條：「第五百三十七條至第五百四十六條關於委任之規定，

於合夥人之執行合夥事務準用之。」準用民法 537-546條之規定處理。 

 

 

 

A 股份有限公司（簡稱A公司）已發行股份100萬股，其中8萬股為無表決權

之特別股，另A公司為了能於未來轉讓員工之用，目前已合法收買而持有自

己公司普通股股份2萬股。請附理由回答下列問題：  

A 公司於召開股東常會時，為了能順利決議通過承認董事會依法所造具之

各項會計表冊，則A公司股東會最少應有多少股份數出席？（13分）  

若A公司開股東常會時之出席股東，包含無表決權特別股之股東在內，所

持有之股份數共計有80萬股，其中5萬股為無表決權之特別股，而出席股

東甲受其他股東乙、丙委託代理出席，甲、乙、丙所持有之股份數分別為

1萬股、2萬股、3萬股，均為普通股。則於本次股東會最少應有多少表決

權數之同意，方得以通過承認董事會所造具之會計表冊？（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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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方向 

本題重點討論股東表決權數之計算，但其中涉及無表決權部分應先予以

扣除於出席股份總數之外，而第一小題之無表決權部分包括庫藏股。。

又第二小題有股東代理其他股東行使表決權之問題，考生要注意的是，

就代理部分的表決權數有最高3％之限制，但是代理人本身之股權數不能

計入！ 

 

涉及法條 

174、230、167-1、177、180 

 

擬答 

會計表冊之承認需有多少股權數？ 

公司法第 230 條：「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

常會請求承認，經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

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前項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決議之分發，公開發行股票之

公司，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一項表冊及決議，公司債權人得要求給予或抄錄。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一項規定不為分發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依據本條文觀之，並未要求會計表冊之承認需要

特別決議，因此依據公司法第 174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 

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以普通決議方式

即可。 

因此，本題公司發行100萬股，但是其中有萬股是無表決權之特別

股，2萬股為庫藏股亦無表決權，依據公司法第 167-1 條：「 

公司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於不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五之範圍內，收買其股份；收買股份之總金額，不得逾保留盈餘加已實

現之資本公積之金額。 

前項公司收買之股份，應於三年內轉讓於員工，屆期未轉讓者，視



 

 
 
 
 

www.easywin.com.tw 
 

為公司未發行股份，並為變更登記。 

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收買之股份，不得享有股東權利。」 

公司法第 180 條：「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

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會之決議，對依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

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故公司雖發行100萬股，其中10萬股無表決權，因此要通過股東常會

之議案需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為90萬股過半數45萬股以上股東出席 

 

股東代理其他股東出席表決權受限制 

公司法第 177 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

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

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

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

前送達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

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公司法第 180 條：「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

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會之決議，對依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

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因此甲受乙丙委託出席，其所代理之表決權為乙（2萬股）丙（3萬

股）共計5萬股，而發行股份總數100萬股，5萬股超過可代理之總數3％

為3萬股，超過2萬股部分無表決權，加上5萬股無表決權，共7萬股無表

決權，不算入已發行股份總數，因此本題已發行股份總數是93萬股，過

半數股東出席，因此需要45萬股以上出席，出席表決權過半數23.25萬

股以上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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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股份有限公司（簡稱B公司）係專門從事服飾製造業，其公司董事長為丙，

而B公司董事會針對丙之對外代表權，設有「超過300萬之公司業務，應先

經過董事會決議後方得為之」的限制。惟丙在未經董事會決議下，自行與C

公司交涉而代表B公司簽訂350萬元之布料買賣契約，則該契約對B公司是否

生效？試附理由回答之。（25分） 

 

思考方向 

本題思考重點在於公司董事會對董事長職權之限制，可否對抗善意第三

人；又超越授權範圍之契約是否有效，應依何種法理解決？本題會涉及到

民法無權代理（越權）代理之問題，考在商業行政基本上考生一般都能回

答，若考在會計師則學生民法功力高低會左右分數 

 

涉及法條 

公司法208條準用57、58條 

 

擬答 

董事長之職權 

公司法第 208 條：「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依章程

規定，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會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務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選之，名額

至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董事人數三分之一。董事長或副董事長由常務

董事依前項選舉方式互選之。 

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

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

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董事於董事會休會時，依法令、章程、股東會決議及董事會決

議，以集會方式經常執行董事會職權，由董事長隨時召集，以半數以上

常務董事之出席，及出席過半數之決議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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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八條對於代表公司之董事準用之。」 

 

對董事職權限縮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雖然依據民法第 170 條：「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

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前項情形，法律行為之相對

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如本人逾期未為確答者，

視為拒絕承認。」但 

公司法第 57 條：「代表公司之股東，關於公司營業上一切事務，

有辦理之權。 

公司法第 58 條：「公司對於股東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

意第三人。」因此除非證明C公司為惡意，否則B公司必須承受該契約之

效力。 

 

 

實收資本額2000萬元之E股份有限公司（簡稱E公司），其股份每股面額新

台幣10元，今E公司擬現金增資發行新股100萬股來籌措資金，發行價格訂

為每股15元，而公司決定此次增資所發行之新股，其中百分之十保留給員工

承購，其餘由原股東認購。股東甲目前持有E公司股份10萬股，甲依股東身

分對其被分配可認購之新股若全數認購，則甲總共應繳納多少股款？試附理

由說明之。（25分） 

 

思考方向 

本題是很簡單的計算加法條記憶，先扣除保留員工認股權部分，再依據股

東持有股份比例盡先分認後，便可計算出股東應繳納股款數額 

 

涉及法條 

公司法267條 

 

擬答 

發行新股認股順序及員工承購 

公司法第 267 條：「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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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核定者外，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

承購。 

公營事業經該公營事業之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得保留發行新股由

員工承購；其保留股份，不得超過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 

公司發行新股時，除依前二項保留者外，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

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並聲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權利；原有

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認一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

購；原有股東未認購者，得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 

前三項新股認購權利，除保留由員工承購者外，得與原有股份分離

而獨立轉讓。 

第一項、第二項所定保留員工承購股份之規定，於以公積抵充，核

發新股予原有股東者，不適用之。 

公司對員工依第一項、第二項承購之股份，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

得轉讓。但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本條規定，對因合併他公司、分割、公司重整或依第一百六十七條

之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二百六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而增發新股者，不適

用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不適用第一項至第

六項之規定，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

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二項規定發行新股者，其發行數量、發行

價格、發行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 

 

甲可認購股數 

依公司法267條第1項及題目判斷，公司保留10％認股權給員工適一

適法行為。 

因此公司原擬增資發行新股100萬股僅剩90萬股可供股東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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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甲原持有公司股份10萬股，依據甲公司原有資本額2000萬，每股

10元，甲公司應該發行200萬股，甲佔0.05％ 

因此本次增資發行新股甲依據比例可認購90萬股中0.05％，為45000

股增資發行新股每股15元，因此甲必須繳納675000元 

 

 

 

 

 


